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9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莊向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郭俊銘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

1年度訴字第122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

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823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莊向謙緩刑參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上訴人即被告莊向謙（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

理程序中，已陳明其係針對原判決之量刑上訴（見本院卷第

56頁、第144頁），故而，本院僅就原審判決對被告量刑妥

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

圍，先此敘明。

貳、本案據以審查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

實、所犯罪名，均如原審判決書所載。

參、被告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認犯行，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

並依約給付，爰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之刑，從輕量

刑，並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等語。

二、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

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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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以免法定刑形同虛

設，破壞罪刑法定原則，至犯罪情節輕微僅可為法定刑內從

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本院審酌被告為

謀私利，罔顧環境保護之公共利益，於未取得清除、處理廢

棄物許可文件，且未經土地所有權人王景秋及共有人王文瑞

之同意下，即逕將多達22車之廢木材，載運傾倒於王景秋及

王文瑞共有之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號

土地上，不僅損及王景秋與王文瑞之權益，且對環境及國民

衛生均有甚大之不良影響，客觀上實未見被告有何犯罪之特

殊原因與環境。是以，依被告本案犯罪情節與犯後態度，已

足於法定刑範圍內適當之量刑，並無情輕法重，即使科以法

定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堪予

憫恕之情形，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是辯護人

請求本院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之刑，並無可採。

三、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固已與告訴人王景秋及土地共有人王文瑞

達成調解並依約給付，有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120號調

解筆錄、電話查詢紀錄單及匯款單據可稽（見本院卷第113

至114頁、第115頁、第137頁、第153頁）。惟本院審酌原判

決考量被告明知未依法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非

法從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傾倒在未經許可之土

地，將危害周圍土地及生態環境，仍為上開行為，且迄原審

辯論終結，仍未賠償告訴人王景秋（及王文瑞）所受之損

害，或參與前開廢棄物之清理計畫，以致前開土地未能回復

原狀；兼衡以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後態度、犯罪

參與期間、傾倒廢木材之數量、獲得之利益及角色分擔程

度，暨其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

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2月，較之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

4款之法定刑度為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

500萬元以下罰金，顯已從輕量刑，縱參酌首揭被告已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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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王景秋及土地共有人王文瑞達成調解，並依約給付之情

事，亦無從再為其更輕刑度之宣告，是被告請求本院判處較

輕於原判決量處之刑，無可憑採。職是，被告上訴指摘原判

決量刑過重而有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緩刑：

　　「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

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

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

院審酌被告前雖曾有偽造文書犯行，而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以93年度簡字第1770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緩刑2年確

定，然該緩刑業已期滿，未經撤銷，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存卷可參，是以被告前開所受宣告之刑業已失其

力。其本案所為雖有不該，然業已與告訴人王景秋及土地共

有人王文瑞達成調解，並依約給付，有如前述，可見其就自

身所為對土地所有人及環境所造成之損害非無彌補、反省之

誠意，衡情嗣後應會更加守法，以免妨害他人權益及環境衛

生，本院爰認經此偵、審程序，被告應已知所警惕，而無再

犯之虞，是其前開所受宣告之刑罰應尚暫無執行之必要，茲

為緩刑3年之諭知，以勵自新。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韋志追加起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楊智守

　　　　　　　　　　　　　　　　　　　法　官　毛妍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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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劉鴻瑛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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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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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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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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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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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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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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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郭俊銘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22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8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莊向謙緩刑參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上訴人即被告莊向謙（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已陳明其係針對原判決之量刑上訴（見本院卷第56頁、第144頁），故而，本院僅就原審判決對被告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先此敘明。
貳、本案據以審查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均如原審判決書所載。
參、被告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認犯行，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依約給付，爰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之刑，從輕量刑，並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等語。
二、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破壞罪刑法定原則，至犯罪情節輕微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本院審酌被告為謀私利，罔顧環境保護之公共利益，於未取得清除、處理廢棄物許可文件，且未經土地所有權人王景秋及共有人王文瑞之同意下，即逕將多達22車之廢木材，載運傾倒於王景秋及王文瑞共有之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號土地上，不僅損及王景秋與王文瑞之權益，且對環境及國民衛生均有甚大之不良影響，客觀上實未見被告有何犯罪之特殊原因與環境。是以，依被告本案犯罪情節與犯後態度，已足於法定刑範圍內適當之量刑，並無情輕法重，即使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堪予憫恕之情形，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是辯護人請求本院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之刑，並無可採。
三、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固已與告訴人王景秋及土地共有人王文瑞達成調解並依約給付，有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120號調解筆錄、電話查詢紀錄單及匯款單據可稽（見本院卷第113至114頁、第115頁、第137頁、第153頁）。惟本院審酌原判決考量被告明知未依法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非法從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傾倒在未經許可之土地，將危害周圍土地及生態環境，仍為上開行為，且迄原審辯論終結，仍未賠償告訴人王景秋（及王文瑞）所受之損害，或參與前開廢棄物之清理計畫，以致前開土地未能回復原狀；兼衡以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後態度、犯罪參與期間、傾倒廢木材之數量、獲得之利益及角色分擔程度，暨其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2月，較之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法定刑度為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顯已從輕量刑，縱參酌首揭被告已與告訴人王景秋及土地共有人王文瑞達成調解，並依約給付之情事，亦無從再為其更輕刑度之宣告，是被告請求本院判處較輕於原判決量處之刑，無可憑採。職是，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而有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緩刑：
　　「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院審酌被告前雖曾有偽造文書犯行，而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93年度簡字第1770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緩刑2年確定，然該緩刑業已期滿，未經撤銷，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是以被告前開所受宣告之刑業已失其力。其本案所為雖有不該，然業已與告訴人王景秋及土地共有人王文瑞達成調解，並依約給付，有如前述，可見其就自身所為對土地所有人及環境所造成之損害非無彌補、反省之誠意，衡情嗣後應會更加守法，以免妨害他人權益及環境衛生，本院爰認經此偵、審程序，被告應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其前開所受宣告之刑罰應尚暫無執行之必要，茲為緩刑3年之諭知，以勵自新。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韋志追加起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楊智守
　　　　　　　　　　　　　　　　　　　法　官　毛妍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劉鴻瑛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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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上訴字第498號

上  訴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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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郭俊銘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

1年度訴字第122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

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823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莊向謙緩刑參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上訴人即被告莊向謙（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

    理程序中，已陳明其係針對原判決之量刑上訴（見本院卷第

    56頁、第144頁），故而，本院僅就原審判決對被告量刑妥

    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

    圍，先此敘明。

貳、本案據以審查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

    、所犯罪名，均如原審判決書所載。

參、被告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認犯行，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

    並依約給付，爰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之刑，從輕量

    刑，並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等語。

二、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

    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

    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以免法定刑形同虛

    設，破壞罪刑法定原則，至犯罪情節輕微僅可為法定刑內從

    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本院審酌被告為

    謀私利，罔顧環境保護之公共利益，於未取得清除、處理廢

    棄物許可文件，且未經土地所有權人王景秋及共有人王文瑞

    之同意下，即逕將多達22車之廢木材，載運傾倒於王景秋及

    王文瑞共有之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號土地上，

    不僅損及王景秋與王文瑞之權益，且對環境及國民衛生均有

    甚大之不良影響，客觀上實未見被告有何犯罪之特殊原因與

    環境。是以，依被告本案犯罪情節與犯後態度，已足於法定

    刑範圍內適當之量刑，並無情輕法重，即使科以法定最低刑

    度仍嫌過重，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堪予憫恕之情

    形，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是辯護人請求本院

    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之刑，並無可採。

三、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固已與告訴人王景秋及土地共有人王文瑞

    達成調解並依約給付，有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120號調

    解筆錄、電話查詢紀錄單及匯款單據可稽（見本院卷第113

    至114頁、第115頁、第137頁、第153頁）。惟本院審酌原判

    決考量被告明知未依法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非

    法從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傾倒在未經許可之土

    地，將危害周圍土地及生態環境，仍為上開行為，且迄原審

    辯論終結，仍未賠償告訴人王景秋（及王文瑞）所受之損害

    ，或參與前開廢棄物之清理計畫，以致前開土地未能回復原

    狀；兼衡以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後態度、犯罪參

    與期間、傾倒廢木材之數量、獲得之利益及角色分擔程度，

    暨其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

    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2月，較之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

    法定刑度為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

    元以下罰金，顯已從輕量刑，縱參酌首揭被告已與告訴人王

    景秋及土地共有人王文瑞達成調解，並依約給付之情事，亦

    無從再為其更輕刑度之宣告，是被告請求本院判處較輕於原

    判決量處之刑，無可憑採。職是，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

    過重而有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緩刑：

　　「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

    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

    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

    院審酌被告前雖曾有偽造文書犯行，而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以93年度簡字第1770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緩刑2年確定

    ，然該緩刑業已期滿，未經撤銷，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存卷可參，是以被告前開所受宣告之刑業已失其力。

    其本案所為雖有不該，然業已與告訴人王景秋及土地共有人

    王文瑞達成調解，並依約給付，有如前述，可見其就自身所

    為對土地所有人及環境所造成之損害非無彌補、反省之誠意

    ，衡情嗣後應會更加守法，以免妨害他人權益及環境衛生，

    本院爰認經此偵、審程序，被告應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

    虞，是其前開所受宣告之刑罰應尚暫無執行之必要，茲為緩

    刑3年之諭知，以勵自新。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韋志追加起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楊智守

　　　　　　　　　　　　　　　　　　　法　官　毛妍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劉鴻瑛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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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郭俊銘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22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8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莊向謙緩刑參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上訴人即被告莊向謙（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已陳明其係針對原判決之量刑上訴（見本院卷第56頁、第144頁），故而，本院僅就原審判決對被告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先此敘明。

貳、本案據以審查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均如原審判決書所載。

參、被告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認犯行，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依約給付，爰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之刑，從輕量刑，並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等語。

二、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破壞罪刑法定原則，至犯罪情節輕微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本院審酌被告為謀私利，罔顧環境保護之公共利益，於未取得清除、處理廢棄物許可文件，且未經土地所有權人王景秋及共有人王文瑞之同意下，即逕將多達22車之廢木材，載運傾倒於王景秋及王文瑞共有之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號土地上，不僅損及王景秋與王文瑞之權益，且對環境及國民衛生均有甚大之不良影響，客觀上實未見被告有何犯罪之特殊原因與環境。是以，依被告本案犯罪情節與犯後態度，已足於法定刑範圍內適當之量刑，並無情輕法重，即使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堪予憫恕之情形，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是辯護人請求本院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之刑，並無可採。

三、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固已與告訴人王景秋及土地共有人王文瑞達成調解並依約給付，有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120號調解筆錄、電話查詢紀錄單及匯款單據可稽（見本院卷第113至114頁、第115頁、第137頁、第153頁）。惟本院審酌原判決考量被告明知未依法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非法從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傾倒在未經許可之土地，將危害周圍土地及生態環境，仍為上開行為，且迄原審辯論終結，仍未賠償告訴人王景秋（及王文瑞）所受之損害，或參與前開廢棄物之清理計畫，以致前開土地未能回復原狀；兼衡以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後態度、犯罪參與期間、傾倒廢木材之數量、獲得之利益及角色分擔程度，暨其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2月，較之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法定刑度為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顯已從輕量刑，縱參酌首揭被告已與告訴人王景秋及土地共有人王文瑞達成調解，並依約給付之情事，亦無從再為其更輕刑度之宣告，是被告請求本院判處較輕於原判決量處之刑，無可憑採。職是，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而有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緩刑：

　　「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院審酌被告前雖曾有偽造文書犯行，而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93年度簡字第1770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緩刑2年確定，然該緩刑業已期滿，未經撤銷，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是以被告前開所受宣告之刑業已失其力。其本案所為雖有不該，然業已與告訴人王景秋及土地共有人王文瑞達成調解，並依約給付，有如前述，可見其就自身所為對土地所有人及環境所造成之損害非無彌補、反省之誠意，衡情嗣後應會更加守法，以免妨害他人權益及環境衛生，本院爰認經此偵、審程序，被告應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其前開所受宣告之刑罰應尚暫無執行之必要，茲為緩刑3年之諭知，以勵自新。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韋志追加起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楊智守

　　　　　　　　　　　　　　　　　　　法　官　毛妍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劉鴻瑛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